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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汕尾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起草说明

依据国家、广东省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

施的相关文件及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级海岸带规

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等要求，我局组织编制了《汕尾市海岸

带及海洋空间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与必要性

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，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

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。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交汇地带，包括

海岸线向陆侧延伸的滨海陆地和向海洋侧延伸的近岸海域。

海岸带地区资源环境条件优越、区位优势明显，一直是人类

社会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带。

汕尾是广东省沿海经济带战略支点，是珠三角产业拓展

主阵地和先进生产力延伸区，海域广阔、岸线绵长、海洋资

源丰富、海岸带空间开发潜力足，同时也面临开发保护矛盾

突出、资源利用低效、空间品质不高等问题。为主动融入广

东省海洋强省建设、打造承接珠三角辐射东翼的战略支点和

战略平台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加快建设沿海经济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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靓丽明珠，将海岸带地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进行

整体规划有现实必要性。

规划于 2022 年 8 月正式启动，依据国家、广东省关于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相关文件及《广东省自

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级海岸带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

要求推进。贯彻落实《市级海岸带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

的编制要求，由汕尾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，联合相关部门，

建立协作联动机制，多轮征求意见建议，协调解决各类问题。

规划全面传导了《广东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》、广东省

及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各项指标和约束性要求，并与

《汕尾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

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汕尾市海洋经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、《汕尾市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《汕尾港总体

规划（2025-2035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省市规划进行了衔

接。广泛听取公众对于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，通过调研与座

谈会听取相关部门、企业公众对规划编制的意见；依据规划

论证程序开展专家论证，及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目前已形

成规划成果，包括规划文本、功能区登记表和索引表等附表、

图件、数据库等内容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自 2020 年 8 月以来，围绕初步成果编制、专家论证、

规划衔接、征求意见等四个方面启动规划编制工作。主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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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如下：

（一）初步成果编制（2022 年 8-11月）

2022 年 8 月项目立项后建立规划编制组织架构，开展基

础资料收集和现状调研等相关准备工作，并开展统一底图底

数，开展资源环境条件分析、现状评估与需求分析、其他专

题研究等相关基础工作，进行规划方案编制；2022 年 11 月

按照国家、省市相关规定及技术指南要求，形成规划初步成

果，就海洋功能分区、岸线分类保护与利用、海岸建筑退缩

线划定等核心成果持续对接，反映地方诉求，开展第一次部

门征求意见工作并落实相关意见。

（二）专家论证（2022 年 11 月）

2022 年 11 月 29日开展规划成果的专家论证。

（三）规划衔接（2022 年 12 月至今）

衔接省海岸带规划编制，2022 年底开始与《广东省海岸

带及海洋空间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对接规划指标、岸线分

类分段管控、海洋功能分区、无居民海岛清单等核心内容，

保障汕尾的生态保护、海洋产业发展等需求，2025 年 1 月

23 日省海岸带规划正式批复，落实省海岸带功能分区传导要

求和重点湾区的管控导向，在岸线细化分类、具体用海布局

及陆海统筹空间协同上进一步深化细化；在衔接 2023 年 10

月 20日批复的《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成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衔接市相关规划，包括《汕尾港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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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（2025—2035 年）》、《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规划

（2024-2035 年）》、《汕尾市海洋经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

《汕尾市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以及自

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方案等。依据 2025 年 11 月 6 日正式

发布的《市级海岸带规划编制技术指南》等编制指南要求，

完善规划编制内容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（2025 年 5 月至今）

2025年 5月开展第二次部门征求意见工作并落实相关意

见；正在开展周边地市征求意见、草案公示等工作，《规划》

论证及修改完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。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
规划共九章，围绕规划目标与指标、岸线保护与利用、

海洋功能分区、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，阐释海洋带及

海洋空间规划部署。

（一）规划目标和指标

依托汕尾市海岸带自身资源禀赋与机遇优势，结合建设“沿

海经济带靓丽明珠”的目标，从“海陆一体，构建蓝绿生态网络；

创新驱动，优化海陆功能布局；品质提升，塑造优质活力岸带”

三个方面强化海岸带陆海统筹，创建“粤东活力湾区黄金海岸”。
海岸带规划指标体系

指标

类型
序号 主要指标 属性

基期

数据

2025 年

目标

2035 年

目标

生态

保护

修复

1
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

（平方千米）
约束性 2552.52 2552.52 2552.52

2 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约束性 45 45.3 依据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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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

类型
序号 主要指标 属性

基期

数据

2025 年

目标

2035 年

目标

（%） 下达任务

确定

3 修复岸线长度（千米） 预期性 38.26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4
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（公

顷）
预期性 50.07
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5
近岸海域优良水质（一、

二类）面积比例（%）
约束性 - 98
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资源

开发

利用

6
百亿级以上海洋产业集

群数（个）
预期性 0 1 1

7
沿海港口岸线利用效率

（吨/千米）
预期性 278.39万 300.20万 490.81万

8
深水远岸养殖面积占比

（%）
预期性 0 0.4 4.15

9 美丽海湾（个） 预期性 0 3
依据上级

下达任务

确定

注：1.以上指标数据为初步测算数据，最终以公布的修测岸线、生态保护红线为准,约束

性指标以上层次规划下达的指标为准。2.指标定义参考《市级海岸带规划编制技术指南》海

岸带规划指标体系的指标解释。3.大陆自然岸线保有长度根据新一轮的海岸线修测要求，包

含开放型河口和生态恢复岸线长度。目标年规划指标以上层次规划下达的指标为准。

（二）岸线保护利用类型

严格保护岸线：216.35千米，占总长的 54.42%。

限制开发岸线：103.37千米，占总长的 26.0%。

优化利用岸线：77.83千米，占总长的 19.58%。

（三）海洋功能分区

生态保护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2554.87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

积的 35.49%。

生态控制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102.53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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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的 1.42%。

交通运输用海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426.81平方公里，占总海

域面积的 5.93%。

工矿通信用海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1283.21平方公里，占总海

域面积的 17.82%。

游憩用海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37.37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积

的 0.52%。

渔业用海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1881.61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

积的 26.13%。

海洋预留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854.58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

积的 11.87%。

特殊用海区：划定海域面积 58.66平方公里，占总海域面积

的 0.81%。

（四）海洋产业

结合汕尾市产业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，结合海洋功能区划、

陆地功能用途，海岸带地区构建“5+2+N”海洋产业体系，优化提

升现代海洋渔业、新能源和海上装备制造、海洋化工、海洋交通

运输、滨海旅游五大海洋主导产业，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医药、海

洋电子信息两大海洋新兴产业，统筹发展海洋信息服务、涉海金

融服务、海洋研发服务、海洋康养服务等 N 项支撑产业。积极

参与建设特色型现代海洋城市。保障汕尾市海洋产业发展空间及

资源需求，支持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海洋经济发展路径，打造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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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经济强市。

五、编制依据

《规划》的编制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为主要法律依据，以《广东省国

土空间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《广东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

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

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海

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《广东省海岸带综合

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》《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作为主要编制依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为统筹安排海岸带及

海洋空间保护与开发活动提出目标定位、发展方向及空间布局等。

六、征求意见情况

规划编制过程中，已开展两轮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有关部

门意见征求工作。正在推进第三轮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有关部

门意见征求、相邻地市意见征求、规划草案公示工作。

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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